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六 批 2024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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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ZGSY

202410

290001

近期，大庆炼化甲醇生产装

置产生的废气和粉尘，影响

宏伟一屯二屯居民身体健

康。

黑龙

江省

大庆

市让

胡路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举报问题，经核查，不属实。

接到转办问题后，大庆炼化公司启动调查程序，核查情况如下：大庆炼

化公司化工有限公司甲醇生产区位于大庆市宏伟化工园区，甲醇装置以

天然气作为燃料和原料，生产全流程不涉及粉尘性物料；甲醇存储在固

定顶储罐和高效密封内浮顶储罐内，配套的油气回收设施排放口每月人

工检测，检测结果均不超标；装置及罐区设备动静密封点按规范要求进

行 LDAR 监测，并对泄漏点及时修复；装置及锅炉排放口安装自动在线

监测设施，监测数据实时上传政府监管平台，稳定达标排放；每季度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氨和颗粒物（粉尘）

等各类污染物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接到举报后，11 月 2 日委托第

三方监测机构对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全部达标。

此外，甲醇生产区多年来接受大庆市高新区、市生态环境局的检查和监

督监测，未发生过超标情况，未发生过甲醇和液氨泄漏事故，此前未接

到过周边居民因异味的投诉。

不属实

进一步加强生产

管控，严格按照国

家标准要求开展

环境监测工作，确

保各类污染物指

标达标排放。同

时，加大环保宣传

力度，在“六·五”

世界环境日等时

段邀请周边居民

进厂参观，宣传企

业的环保理念和

行动，增进信任。

1.严格落实执行国家的环境标准规范和公司的

环境管理制度，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定期对员

工组织培训，确保环保管理依法合规。制定异

常情况下的管控措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管控。

2.在装置生产过程和储存过程中，严格工艺指

标控制，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的排放量和浓度进

行控制，确保废气达标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3.在环境宣传方面，加强走访周边宏伟一屯二

屯居民，了解群众意见，邀请他们深入甲醇生

产厂区，宣传企业的环保理念和行动，亲身感

受主要生产装置的运行特性及环保设施的显著

作用，并不断改进和提升环保管理水平。

已办

结
无

2

D3ZGSY

202410

300001

自 2023 年 4 月以来，吉林燃

料乙醇有限公司将工业固体

废物（主要为粉煤灰）委托

给第三方吉林市龙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吉林

市龙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

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为粉煤

灰）违规丢弃至沙坑、粪坑、

鱼塘。

吉林

省吉

林市

昌邑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举报问题，经核查，部分属实。

1.2023-2024 年，吉林燃料乙醇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竞价等方式选择吉

林市龙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龙达公司）处置粉煤灰和炉渣并签订

处置合同，龙达公司具备粉煤灰及炉渣处理资质。2023 年 4 月-2024 年

9 月，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委托龙达公司处理粉煤灰 183806.75 吨、炉渣

40837.56 吨。

2.2023 年 4 月至今，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对龙达公司通过跟踪拍照、现

场核实、核对数量等方式进行检查共 16 次，未发现龙达公司存在违规

倾倒、处置吉林燃料乙醇公司转交的工业固体废物行为。经了解，近期，

吉林市政府也接到关于龙达公司的类似举报，政府环保部门正在调查核

实。9 月份，吉林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分局执法人员先后到吉林燃料乙

醇公司进行调查取证，吉林燃料乙醇公司积极配合，提交了固体废物处

置合同、转移台账等资料。经咨询政府环保管理部门，目前暂未发现龙

达公司存在违法处置固体废物行为。

部分

属实

持续强化固体废

物管控，严格执行

固体废物处置单

位资质审查和处

置过程检查回访

要求，确保固体废

物处置全过程合

规受控。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持续开展处置单位检查回访，采

取随机监管方式，跟踪车辆运输，检查处置过

程，拍照记录监督结果。

2.积极配合政府环保管理部门开展调查取证，

并密切跟踪调查结果，根据最终调查结果决定

是否继续与龙达公司开展合作。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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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ZGSY

202410

300002

半年来，华北油田二连分公

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锡林浩特市敖包图嘠查

的多个油井异味明显，影响

附近伊利乐社区城关居民委

员会居民生活；该公司将采

出水用于地面降尘 ，附近居

内蒙

古自

治区

锡林

郭勒

盟锡

林浩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半年来，华北油田二连分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

林浩特市敖包图嘠查的多个油井异味明显，影响附近伊利乐社区城关居

民委员会居民生活”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10 月 31 日上午 10:29，举报人主动联系二

连分公司，称已将二连分公司异味问题举报至中央环保督察组，举报点

为吉 32 井区。随即，二连分公司安全总监到达现场核查，现场无异味。

2024 年 9 月 26 日，举报人曾向人民网举报吉 32 井区现场油井异味。

部分

属实

严格按照陆上石

油天然气开采各

项标准规范、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执

行。

1.已对举报人菜地中的油块进行了清理。诚恳

向举报人致歉，取得了举报人的理解和认可。

2.强化吉 32 井区的设备设施维护，及时发现设

备设施跑冒滴漏问题，定期紧固和更换油井井

口盘根，确保所有生产工艺密闭集输管理。

3.定期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井区气体监

测，确保井区非甲烷总烃不超标。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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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自家菜地中发现有洒落

油块。

特市 10 月 9 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锡林浩特市分局现场核查，核实生

产区域无异味，10 月 14 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锡林浩特市分局委

托第三方对上、下风向厂界和井口 4 个点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非甲烷

总烃浓度分别为 0.17mg/m³、0.19mg/m³、0.20mg/m³、0.78mg/m³，小于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4.0mg/m³标准限值。

10月 25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支队再次到现场检查核实，

现场无异味。

2.关于“二连公司将采出水用于地面降尘”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二连分公司吉 32 井区采出液用汽车运输拉运

到吉一转油站处理，排查倒运车辆和台账，车辆铅封齐全，产液计量与

接收凭证对应无误；采出液到吉一转油站后进行油水分离，原油、采出

水去向合规，均可追溯，不存在降尘现象。

3.关于“附近居民在自家菜地中发现有洒落油块”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华北油田二连分公司和举报人对现场核查，举报

人菜地为开荒菜地。位于锡林浩特市敖包图嘎查，吉 32-86 生 3 井直线

距离 40 米，菜地东南侧地头有的含油土块约 9公斤左右，举报人称系

开荒过程中收集。

4.完善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各生产现场巡回

检查频次和巡检质量，确保井场清洁。

5.经常对生产区域周边群众进行走访，讲解油

田生产有关情况，取得生产区域周边群众的理

解和认可，邀请他们对我们日常生产过程进行

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解决。

4

D3ZGSY

202410

300003

2021-2023 年期间，青海油田

井下作业公司在涩北气田作

业时，原本应将压裂液返排

液通过罐车拉运至茫崖市合

规处置，但在拉运过程中将

压裂液返排液掺水一部分回

注到涩北气田气井中，一部

分拉运至海西州花土沟去向

不明。

青海

省海

西蒙

古族

藏族

自治

州茫

崖市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接到信访举报后，青海油田公司报请茫崖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

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协助核查。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2021-2023年期间，青海油田公司压裂作业共产生压裂返排液 344 车，

其中 274 车拉运至海西州茫崖市花土沟镇井下作业公司压裂返排液处

理站，经杂质脱除和性能调整后重复利用，去向明确，台账完整，手续

齐全。

2.经核查承包商运输车辆进出气田路卡登记和 GPS 行驶轨迹，其余 70

车次压裂返排液运输车辆未按照青海油田公司管理要求将返排液运输

到指定地点进行性能调整，而是在离开涩北气田一段距离后停车，待满

足涩北到花土沟行驶里程时间，再将压裂返排液直接拉回气田，充当新

压裂液供现场使用，存在经济违规行为。

部分

属实

完善返排液从产

生、运输、处置全

过程监督管理制

度，建立定期核查

机制，堵住管理漏

洞，消除违规风

险。

1.2024 年 11 月 4 日，青海油田公司组织召开了

事件警示教育会，在全油田范围内开展运输业

务风险排查，堵住管理漏洞，消减管理风险。

2.完善压裂返排液监管制度，加强运输监管，

由属地单位、施工单位、接收单位每日对罐车

牌照、铅封、液体、数量及施工井进行核查并

记录。

3.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经济违规问题线索移交

纪委调查处理。

已办

结
无

5

D3ZGSY

202410

300004

自 2024 年 9 月起，大庆油田

农丰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川

省广安市武胜县乐善镇金鼓

村十组的潼深七井自采天然

气净化项目，在生产过程中

异味明显，影响附近金鼓村

八组居民生活。

四川

省广

安市

武胜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自 2024 年 9 月起，大庆油田农丰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广

安市武胜县乐善镇金鼓村十组的潼深七井自采天然气净化项目生产”情

况。

经核查，该情况部分属实。潼深七井试采净化项目位于四川省广安市武

胜县乐善镇金鼓村南侧，距离金鼓村八组约 200 米。目前该项目处于前

期手续办理阶段，项目现场还未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包括采气管道、

分离器、水套加热炉、脱水单元、净化单元、压缩单元、脱硫单元、LNG

充装单元及配套公用工程设施。

2.关于“在生产过程中异味明显，影响附近金鼓村八组居民生活。”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潼深七井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开钻，2022 年 8

月 10 日完钻，井深 4632.00m，2022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2 日进行试气，

试气结束后封井，该井建井手续齐全，目前未建产，井口无生产设施及

部分

属实
不涉及

1.严格依法开展项目建设工作，落实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建设项目依法合规开展。

2.加强对井口的日常巡检，定期进行检漏测试，

保证井口不出现泄漏情况，确保项目不出现环

境污染事件。

3.进行信息公开，主动与当地居民进行沟通，

讲解天然气开采工艺流程，宣传大庆油田环保

工作制度，取得居民理解和认同。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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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输管道，处于封井状态。10 月 31 日、11 月 9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分公司和乐善镇政府工作人员两次共同到现场核实，确认该井

处于关闭状态，无泄漏，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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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期间，大庆油田

采油四厂和钻井三公司将钻

井泥浆液填埋在大庆市红岗

区内泡村的三个大坑和意和

村的两个大坑内。

黑龙

江省

大庆

市红

岗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 关于“2014-2015 年期间，大庆油田采油四厂和钻井三公司征用红

岗区内泡村的三个大坑和意和村的两个大坑”情况。

经核查，该情况部分属实。2015 年，大庆油田公司第四采油厂实施“杏

七区东部 III 块一类油层三元复合驱两项产能建设工程”，根据环评批

复内容，第四采油厂征用内泡村（实为中内泡村）三个废弃取土坑，用

于泥浆集中处理；2016-2017 年，大庆油田公司第四采油厂实施“杏七

区东部Ⅳ块三次加密调整钻井工程”，根据环评批复要求，第四采油厂

征用意和村（实为义和村）两个废弃取土坑，用于泥浆集中处理。五个

土坑征地手续完备、环评手续齐全。

2.关于“坑内填埋钻井泥浆液”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不属实。杏七区东部 III 块、杏七区东部Ⅳ块均使用水

基泥浆作业，废弃泥浆运至中内泡村的三个大坑和义和村两个大坑进行

处理。施工过程中，土坑防渗完整，泥浆处置合规。施工结束后，第四

采油厂委托第三方按照黑龙江省地方标准《废弃钻井液处理规范》

（DB23/T693-2000）进行取样验收，经取样检测，符合指标要求。

部分

属实

与周围村民做好

相关法律、法规及

标准解释，争取村

民认可。加强对该

区域日常环保巡

查，及时消除各类

环境风险隐患，确

保群众满意。

大庆油田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全面执行清洁生产、清洁作业有关规定，做到

泥浆不落地。持续加强钻井产生的废弃泥浆全

流程监管，杜绝废弃泥浆洒落造成环境污染情

况发生。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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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以来，庆阳高晨工

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在其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庆城

县公司所属院内长期违规违

法处置含油污水与含油污

泥。该公司主要负责运维的

中国石油单位包括，庆阳石

化、长庆油田采油二厂、采

油十厂、采油十一厂等。举

报人反映，含油污泥非法处

置方式包括，焚烧由编织袋

装运的含油污泥、院内填埋

含油污泥等；含油污水非法

处置方式包括，虚设污水处

理台账、废水直排等。

甘肃

省庆

阳市

庆城

县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自 2018 年以来，庆阳高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处置中国石油庆阳石化、长庆油田采油二厂、采油十厂、采油十一

厂含油污水与含油污泥”情况。

经核查，该情况部分属实。庆阳高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于

2017年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资质，许可证已延期2次，现年处置规模60000

吨/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方式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2018

年以来，庆阳高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与庆阳石化公司、长庆

油田公司签订含油污泥处置合同，负责处置庆阳石化公司和长庆油田公

司采油二厂、采油十厂、采油十一厂含油污泥。

2.关于“庆阳高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在其公司所属院内长期

违规违法处置含油污水与含油污泥，含油污泥非法处置方式包括，焚烧

由编织袋装运的含油污泥、院内填埋含油污泥等；含油污水非法处置方

式包括，虚设污水处理台账、废水直排等”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庆阳石化公司于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长

庆油田公司于10月31日分别派员到庆阳高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现场进行核查，核查发现：庆阳高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环评手续齐全，危废资质有效，采用热裂解技术对油泥进行处理，固相

产物检验合格后，进危险废物填埋场填埋，液相部分经处理合格后用于

填埋场抑尘，符合环评要求；院内未发现焚烧或直接掩埋含油污泥的痕

迹，场内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虚设污水处理台账问题、未发现

废水直排现象。

部分

属实

确保含油污泥转

移处置依法合规，

监督处置服务企

业庆阳高晨工业

危险废弃物处置

有限公司规范化

处理处置含油污

泥，环保措施落实

到位。持续做好周

边群众沟通，取得

群众的理解和认

可。

1.加强危险废物处置承包商的监管。定期对危

废处置承包商资质、能力、设施运行状况核查，

严把招投标和合同签订关口，优选能力强企业，

倒逼承包商持续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

2.强化转移处置过程管理。按照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危险废物产生、转移、

储存、处置闭环管理，加强 GPS 监控、专人押

运、路查措施落实情况监管，高度关注终端去

向，确保含油污泥转移处置依法合规。

3.强化监督检查与考核评价。定期开展承包商

转移处置过程监督检查，抓实违规服务商处理，

将违法生产、能力不足、问题集中的承包商，

清退出市场。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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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来信称中国石油旗下

乌鲁木齐石化、克拉玛依石

化的燃煤电厂氨法脱硫烟囱

拖尾严重，疑似在“尾烟白

龙”掩护下排放有害污染物。

另外，这些企业疑似不执行

更严格的国标《肥料级硫酸

铵》（GBT 535-2020），而

采用宽松的企标，导致副产

硫酸铵浸出液污染物（如氟

化物等）浓度超过国家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流入市场，

威胁农业安全。

新疆

维吾

尔自

治区

乌鲁

木齐

市米

东区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中国石油旗下乌鲁木齐石化、克拉玛依石化的燃煤电厂氨法脱

硫烟囱拖尾严重，疑似在“尾烟白龙”掩护下排放有害污染物”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不属实。乌鲁木齐石化公司有 5 台燃煤锅炉，其中 1 号

炉于 2017 年 2 月停运，在运 4 台锅炉配套使用 3 套脱硫装置，烟气外

观良好，没有“尾烟白龙”现象。克拉玛依石化公司有 4 台燃煤锅炉，

建有 2 套烟气脱硫装置，查看现场烟气外观良好，无拖尾现象。两家公

司排放口均安装有在线监测设施，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在线监控平台。

经调阅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自 2017 年以来、克拉玛依石化公司自 2018 年

以来的在线实时监测、第三方定时手工监测数据，均表明烟气排放指标

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中排放限值要求。

2、关于“这些企业疑似不执行更严格的国标《肥料级硫酸铵》（GB/T

535-2020），而采用宽松的企标，导致副产硫酸铵浸出液污染物（如氟

化物等）浓度超过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流入市场，威胁农业安全”

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不属实。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热电部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实

施改造后，2013 年 8 月 5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验收通过，

其中明确说明“本项目无固体废物产生、脱硫过程产生硫酸铵作为肥料

或复合肥原料出售”。热电部不属于硫酸铵直接生产企业，因此不执行

《肥料级硫酸铵》标准。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参照《副产硫酸铵》（DL/T

808-2002）、《肥料级硫酸铵》标准中相关指标，制定并执行企标《副

产硫酸铵》（Q/SY WH0209-2024）。副产硫酸铵是脱硫工艺的副产品，

不属于固体废物，不执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克拉玛依石化公司按照《肥料级硫酸铵》标准生产硫酸铵。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每年随机对公司出厂的硫酸氨进行 2

次抽检，氟化物含量全部合格。公司的硫酸氨按批次出厂检验，质量符

合肥料级硫酸氨的技术指标要求。销售外包装上有明确标注肥料级硫酸

氨。不存在硫酸铵产品氟化物超标，威胁农业安全问题。

不属实 不涉及 不涉及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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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采油二厂将垃圾倾

倒在举报人耕地上，影响了

耕种，具体位置在南 3-31-

水663西侧20米，面积约100

平。

黑龙

江省

大庆

市龙

凤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南 3-31-水 663 西侧 20 米，面积约 100 平耕地存在垃圾”问

题。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10 月 31日，大庆油田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公

共事务中心（矿区管理部）到现场进行核查，耕地位于第二采油厂第六

作业区南 3-31-水 663 井西侧 20 米处，属龙凤区向阳村，现场有垃圾

约 75 立方米。

2.关于“大庆油田采油二厂倾倒垃圾”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不属实。大庆油田公司现场对垃圾进行分拣，垃圾为枯

枝、树叶、秸秆、食品外包装、儿童玩具、饮料瓶、农耕残留及生活垃

圾，非油田企业产生。

部分

属实

大庆油田第二采

油厂将现场垃圾

全部清运至指定

地点处理。

1.大庆油田公司已将现场垃圾分拣情况进行取

证。

2.第二采油厂11月 1日将现场垃圾全部清理完

毕。

已办

结
无


